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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5 年 1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及停复牌业务指引》，



1、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再次

召开董事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2、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批准本次交易； 

3、就本次交易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对于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免于

发出要约收购申请的批准； 

4、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 

（三）本次重组预案中的承诺事项 

本次重组预案中披露的相关交易各方的承诺事项正在积极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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